附件：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2014年12月）

第一条  根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的有关规定，为了规范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以下简称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是省社科规划项目主要类别之一，与其他类别的省社科规划项目具有同等学术地位。

第三条 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围绕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等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中有理论高度、有实践价值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进一步强化和突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应用性和政策性研究，努力使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在建设“思想库”“智囊团”上有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第四条 申请的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成果要强化问题导向，紧贴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突出研究的前瞻性、现实性和针对性，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实践价值，能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的研究成果。
第五条  申请的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第六条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下称省社科规划办）常年受理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的申报。

第七条  申请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立项的条件：

1、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或省社科规划在研项目阶段性研究的理论观点、决策建议，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的；

2、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或省社科规划在研项目阶段性研究的理论观点、决策建议，由省社科规划办编制成省社科联《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要报》（以下简称《成果要报》），通过《成果要报》的形式报送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党政领导,并得到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党政领导批示并被采纳的；

3、提供的决策建议提案通过省社科联报送有关部门。其中，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在全国“两会”上被全国人大大会主席团确定为立案“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代表建议被全国人大主任会议确定为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的；省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在省“两会”上被省人大大会主席团确定为立案“议案”的，省人大代表提出的代表建议被省人大主任会议确定为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的。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获得全国“两会”政协立案的；省政协委员的提案获得福建省“两会”政协重点提案立案的或得到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党政领导批示并被采纳的。

 4、符合上述条件的，经省社科规划办组织专家评审后，给予申请人省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第八条  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经费主要用于项目成果的深化研究等。

第九条  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经费资助强度为1.5万和3万。

第十条  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按照《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的有关规定实施管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社科规划办负责解释。

